
新疆行省制下督、抚、将军的改制探索

刘志佳

　　提　要：清末新疆改设行省，施行 “新制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如何策划新设行省的高层政区，妥善处理督、

抚、将军的关系是清廷面临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。由于朝廷议定的行省建置实际上已经偏离左宗棠、刘锦棠最

初的设计，以致贯穿清末新疆省政治生活内部最突出的问题———抚、军争权与督、抚、将军关系问题，本质上

是由新疆行省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及行政层级的缺陷造成的。当新疆的社会常情与朝廷的谕令章程发生矛盾时，

其高层政区的运转弊症尤为引人瞩目，清廷也在不断地尝试内外均衡的调适机制。最终，新疆 “新制”运行改

革的过程，并入了晚清政府探索变革的轨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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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同治西北叛乱 （１８６４）以前，清政府在新疆 （西域）采取了多元化的行政管理体制。除

实行军府制度，还 “因俗而治”地实行伯克制、札萨克制。另外在哈密以西、镇迪道所属之府

厅州县实行郡县制。在这种多元化、混合型的行政体制下，伊犁将军是西北边防体系的支柱与核

心，陕甘总督及其所辖之陕西、甘肃 （尤其是甘肃）是西北边防体系中的战略大后方。

然而到了１９世纪后半叶，由于军府力弛，新疆地方社会各方面矛盾尖锐化，天山南北起义
此起彼伏，阿古柏乘机入侵，沙俄继而强占伊犁，导致清廷治疆的多元化体制土崩瓦解。① 面对

内忧外患的危局，朝廷与满汉精英们最终达成一致，积极致力于边疆的收复，“一时风云际会，

士大夫人人乐道”②。以左宗棠、刘锦棠为首的湘军将领们，主张缓行急战，先北后南的军事策

略，在勘平叛乱，御侮图强，规复伊犁的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

在清廷组织的西北平叛及防军善后期间，满汉精英们意识到以往的治疆方略，万难规划久

远，乱后荡然无存的不仅是 “旧制”，更是 “旧制”治疆的权威：

新疆当久乱积罢之后，今昔情形判若霄壤，所有边疆一切事宜，无论拘泥成法，于时多

不相宜。且承平年间旧制，乱后荡然无存，万难再图规复。③

旧制既不可复，“自不得不另筹善策”④。左宗棠等湘军将领们寄希望于对新疆经略变量的总结

来挽救时艰。“于是军府之制一变而为郡县之制，监司守令在位咸秩，大小纳职悉主悉臣”⑤，

寻求由将军、札萨克及伯克多轨制，转向事权统一的督抚单轨制的治边模式：

设官所以守土也。新疆缘边七千里，英俄交侵，华离瓯脱，尺寸不可让人。往者坎巨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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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役，二国争?其间。蒲犁以先设官而存，帕米尔以未设官而亡。郡县之所系，其重若此。

向使国家当日胥边徼而变置之，县其地，人其人，正封域之名，画然知有主守。①

既然是改设郡县，议立行省，那么新的行省便要有完整而又独立的省级政府、明确的督抚辖

区，且督抚亦要有专任之人。因此，施行新制，如何策划新设行省的高层政区，如何妥善处理

督、抚、将军的关系是清廷面临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。

一　建省前与建省之初的督、抚、军改制探索
早在嘉庆二十五年 （１８２０），龚自珍在 《西域置行省议》中便提出了在西域进行督、抚、将

军改制的问题。龚自珍认为或是督抚并设，或仿直隶、四川例，以督兼抚。裁撤八旗驻防，将伊

犁将军等一概裁撤。因而，至今关于清代新疆建省的研究，肇其发端，议者无不首推龚自珍的

《西域置行省议》及其对左宗棠的影响。② 然而左宗棠在亲自料理新疆军事及善后事务时，对龚

自珍的提议多加以否定，而是转而推崇魏源在新疆南北两路并举、 “列亭障、置郡县”的主

张。③ 从左宗棠给其女婿陶少云的书信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种倾向：

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，推默深与定?，实则龚博而不精，不如魏之切实而有条理。近料

理新疆诸务，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，《海国图志》一书尤足称也，婿盍取而览之。新

疆改设郡县，龚议多不可行，盖未尝亲历其境，不习知山川条列，故所拟建置大略多

舛错。④

在西征防军善后至行省设立期间，哈密及镇迪等处刑名钱谷、粮饷等事分别由甘肃藩、臬二

司会详陕甘总督办理，新疆东部文武官员的升调、补署、考核及一切兴革事宜亦由陕甘总督兼

管。除西征兵事外，新疆厅、州、县事务通常被附入甘肃办理，因此，在处理新疆东部府厅州县

事务时，常冠以 “甘肃某地”“甘肃某职”“甘肃新疆”一体奏办，抑或甘肃、新疆分别办理。

直至光绪三年 （１８７７）六月，大军克复乌鲁木齐、吐鲁番时，左宗棠方正式向朝廷提议
“设行省、改郡县”的主张。⑤ 随即在光绪四年正月，左宗棠曾致函张曜 “将督抚驻扎之地，道

府厅县分治之地，及丁粮多少，廉俸、饷粮多少，约略示知，以便核酌”⑥。可以看出左宗棠提

出的设省方案，一开始便是独立的新疆行省，督抚均有专任之人： “将军、都统以外，满汉兼

用，督抚司道、郡县亦然，治具毕张，断不致如前一蹶不能复振耳。”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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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左宗棠虽在新疆策划督抚并设，但是保留了将军、都统，于边地仍立军府，仅裁撤过去

的参赞大臣、办事大臣等。以左宗棠的政治智慧，并非是未能意识到酌留军府之弊。但是作为督

抚大员，身兼钦差，手握重兵，湘楚营勇，指臂联属，如果制度改革的步调过大，难免令统治者

心生疑虑。

是时左宗棠年近七十，从其书信中可以看出在光绪初年频频有咳血之疾，亦自感精力不济，

衰态逼人，并屡有思归之念，但因新疆局势未定，督抚未能简员署理，因而不能卸手。① 左宗棠

虽急于谋划，但对于即将拟设的新疆督抚人选问题，却不能贸然向朝廷奏明：

新疆督抚简补有人，然后责成专一，诸事易于就绪。刘、张均是汉员，督抚虽可期胜

任，而格于旧章，未可并请，此事尚费踟蹰。②

在左宗棠看来，刘锦棠、张曜均可胜任督抚之选，南路巡抚由张曜驻扎，北路总督 “非毅斋不

可也”③。然而刘锦棠、张曜均是汉员，又是武将，与西北大员选任旧制多有不符。因此，左宗

棠在致友朋、僚属、总理事务衙门的信中，虽明确提出让刘、张二人分别担任督、抚的设想，但

上给朝廷的奏疏中却始终没有提及，可见左宗棠在筹划改制方案时较为谨慎。

光绪六年 （１８８０），左宗棠督师进驻哈密。四月十八日，上 《复陈新疆宜开行省请先简督抚

臣以专责成折》，正式向朝廷详述督抚分设南北两路的原因：

按新疆形势所在，北路则乌鲁木齐，南路则阿克苏，以其能控制全疆，地居天山南北之

脊，居高临下，左右伸缩，足以有为也。谨拟乌鲁木齐为新疆总督治所，阿克苏为新疆巡抚

治所，彼此声势联络，互相表里，足称其形势。将军率旗营驻伊犁，塔尔巴哈台改设都统，

并统旗绿各营。④

回顾左宗棠策划新疆设立行省的一系列举措，重点在于变革新疆的行政体制，不仅是为新疆

的长治久安，更是为了谋划积极主动的西北国防战略。乌鲁木齐设总督，阿克苏设巡抚，声势联

络，南可防英，北可御沙俄。明确督抚辖区，哈密以西，均归新疆督抚管辖，与陕甘总督辖区划

界而治，是为分省。改营制为经制之兵，将军、都统改为驻防，统蒙、哈有沿边防御之责。

光绪六年八月，左宗棠奉调回京。十月，谕刘锦棠署理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。左宗棠

清楚地认识到，新疆置省，在策略上，北路重于南路。既不能在新疆任上完成设省、置郡县、

简督抚的目标，那么最低限度让刘锦棠取得北路镇迪及哈密等处的统辖权。将哈密及镇迪道所

属划隶新疆，脱离陕甘总督辖区，既可以让刘锦棠在日后从容布置北路防守以及善后、补署事

宜，不用受乌鲁木齐都统及陕甘总督的牵制，又可以在统辖范围上脱离陕甘，为日后新疆分省

做准备：

哈密及镇迪一道所属文武地方，均应归刘锦棠统辖。所有升调补署考核及一切兴革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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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，均可就近办理，分别奏咨，陕甘总督无庸兼管。①

但左宗棠离任以后，新疆的局面以及各主要官员、将领对改变旧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。由于

协饷迟迟不能解齐，各军所欠积饷过巨，刘锦棠只能大力裁撤营勇，陕甘总督谭钟麟与伊犁将军

金顺对谋划新疆久远的策略亦不积极。光绪八年 （１８８２）三月，谭钟麟上 《请分设新疆南路各

城职官折》，基本上否定了左宗棠设省、置郡县的步骤。左宗棠的建议是先任命督抚，先定其

名，新疆分省，再由督抚奏办新设行省一切善后事宜。谭钟麟却认为 “设立行省，亦当从州县

官办起。如果地方日增富庶，然后递设督抚以统辖之，其势亦顺而易”②。

谭钟麟的奏请，得到了朝廷的批准：“着刘锦棠体察情形，会商该督妥议具奏。”③ 刘锦棠

接到谕旨后，随即在光绪八年七月三日连上三奏，分别是 《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》《新疆各道厅

州县请归甘肃为一省折》与 《各城旗丁并归伊犁满营添设抚标增置总兵等官额兵片》。刘锦棠在

建省方案中明确表示 “仿照江苏建置大略”。刘锦棠奏请将哈密、镇迪道等处暨南路各厅州县并

归甘肃为一省，确实是仿江苏建置大略。按照这一方案，陕甘总督、甘肃布政使、按察使驻兰

州；甘肃巡抚、甘肃关外等处地方布政使、镇迪道兼按察使驻乌鲁木齐，亦为同省督抚分驻两

城，设两个布政使司，由督抚分辖。因此，刘锦棠虽在光绪十年 （１８８４）四月 《遵旨统筹新疆

情形以规久远折》
#

称 “原议”，但却对巡抚、藩司的名称做了微妙的改动。这样的改动可以看

作是其对建省方案的进一步限定，称之为 “甘肃新疆巡抚”④。

由于朝廷内部对新疆置省原委了解的人不多，加之谭钟麟与刘锦棠向朝廷奏报的改制方案均

与左宗棠的设想相差甚远。因此，在光绪八年九月，虽远在两江总督任上，左宗棠仍力持原议。

左宗棠认为新疆边地辽阔，与陕甘总督及陕西抚臣治所相距甚远，以陕甘总督遥控指挥，有鞭长

莫及的顾虑，以钦差出使兼治，又有越俎代庖之嫌，且与体制不符。因此奏请乌鲁木齐宜设总

督，阿克苏宜设巡抚，督抚同省不同城，督臣管军治外，抚臣管民治内，中外交涉事件及新疆南

北边防，均能兼顾防御，恰所谓 “防患于未形者，可先事绸缪，绝其祸本，不至于暗长潜滋，

难以收拾”⑤。

如果新疆改制完全遵循了左宗棠的方案，设新疆总督、巡抚，伊塔设一道。伊犁将军改为驻

防，经制将军与督抚平行，而实权却不如督抚，那么建省后新疆便可以事权归一，就有可能杜绝

建省之初便开始的伊犁将军与甘肃新疆巡抚的权力之争。

刘锦棠谓关内为关外根本，新疆的平定全赖甘肃为后济，当合新、甘为一省，巡抚驻乌鲁木

齐，镇迪一道及南路郡县划归甘肃省，成为腹地，又请加兵部尚书衔，以统辖全疆官兵，督办边

防，伊犁防营隐受其节制。虽未议改伊、塔将军参赞，但以陕甘总督、甘肃巡抚同声联气，亦可

算是边腹分明，事权归一。但随着刘锦棠的改奏设甘肃新疆巡抚，名义上仍归并甘肃为一省，实

则分省而治。刘锦棠的折中方案被朝廷所接受，甘肃新疆巡抚权实缩小，这就为后来的军、抚之

争埋下了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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左宗棠：《哈密及镇迪一道应归刘锦棠统辖片》，《左宗棠全集》（奏稿７），第５４８页。
谭钟麟：《请分设新疆南路各城职官折》，《谭文勤公奏稿》第５册卷９，清宣统三年 （１８７７）刻本，第５页。
刘锦棠：《遵旨拟设南路郡县折》，杨云辉校点：《刘锦棠奏稿》，第８６页。
关于刘锦棠的分省方案的探讨，请参拙文 《清末新疆分省与 “省名”再辨》，《中国地方志》２０１９年第
２期。
左宗棠：《新疆行省急宜设关外防军难以遽裁折》，《左宗棠全集》（奏稿８），第１３６页。



所谓军、抚之争，其核心问题是伊塔道的归属，但随着新疆乃至西北政局的调整、外官制改

革的展开，其军、抚之间的不协调又不局限于伊塔问题。陕甘总督、伊犁将军、甘肃新疆巡抚、

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四方的权力此消彼长，以致 “文武有两姑为妇之难、地方生政出多门之弊

已也”①。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所谓满汉矛盾的不可调和，有朝廷分权制衡的现实需要，但其

根本的问题是由清末新疆省制度设定的缺陷造成的。

在这场权力与制度的争论中，有几条逾越常经的制度安排，尤其需要加以重视。光绪十三年

（１８８７）四月，朝廷以锡纶患病甚重，伊犁地方不可无人统摄，“着刘锦棠即行驰往，暂署将军
篆务，甘肃新疆巡抚着魏光焘暂行护理”②。随后虽经刘锦棠奏称 “锡纶病势较减，毋庸驰往伊

犁”而作罢，但朝廷以刘锦棠暂时署理伊犁将军篆务，可谓是新疆军府制史值得纪念的一笔。

因为，清制对于各地驻防将军的署理有着严密的要求，何况又是身份特殊的伊犁将军：

向例各省将军遇有升迁调补缘事离任者，皆以副都统按翼署理……嗣后各省将军等遇有

升迁调补及缘事离任者，其将军印务即令本城年久副都统署理。如接任年分相同无可区别

者，仍着按翼署理，永著为例。③

伊犁将军任职有变，或临时有事，多由与将军同城办事的伊犁参赞大臣就近署理，或由其他军府

官员如乌鲁木齐都统、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及回疆参赞大臣署理。因为伊犁将军改为驻防，并裁

撤了乌鲁木齐都统及伊犁参赞大臣等官，造成无人署理将军一职的局面。

光绪十二年 （１８８６）十月二十日，朝廷特新设简任二员副都统，分别是长庚与额尔庆额。④
由于改设的副都统二员应仿照参赞旧章，与将军同驻惠远大城，但建造衙署兵房及一切迁徙经费

未能筹定，直到谭钟麟奏报锡纶病重时，二员副都统并未即任，因此亦不能署理将军印务。

刘锦棠系湘军将领出身，以巡抚衔署理将军，与体制不符。伊犁将军历来为旗人专任，即使

是，刘锦棠以兵部尚书节制全疆兵力，以汉员署理伊犁将军，史无前例。加上旗兵积习太深，易

遭物议，因此刘锦棠以锡纶病势减轻，主动请辞毋庸驰往。⑤ 但是不管朝廷真实的意图是什么，

以汉员署理将军篆务，算得上是破除旗汉畛域之举。

光绪十三年，朝廷设分巡伊塔兵备道。但伊犁将军色楞额在赴任之初，便向刘锦棠表达了

“镇道不归节制恐呼应不能灵通”的顾虑，因此刘锦棠便有 “会同有伊犁将军节制镇道”的奏

请。然而色楞额上任以后，便极力抵制伊塔道员行使职责。针对色楞额的态度，刘锦棠提出，既

然伊犁将军已经改为驻防，却仍衔有 “总统”之名，需相应更换其敕书及原颁印信。更重要的

是，刘锦棠此时提出了以伊犁将军兼管伊犁、塔尔巴哈台巡抚事务的建议。本来将军节制镇道，

在体制上已显尊崇，但刘锦棠奏请伊犁将军兼巡抚事，可以说是将伊犁将军专辖伊塔地方的权力

合法化，达到事实上的 “新伊分治”。从而，新疆境内便有两个巡抚职衔，伊犁将军的职权大为

延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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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大化：《议复伊新全局折片》，王树
"

等纂修，朱玉麒等点校：《新疆图志》（三），第１９７９页。
《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奉上谕》，杨云辉校点：《刘锦棠奏稿》，第４０９页。
乾隆 《钦定大清会典则例》卷１０３《兵部·武选清吏司》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，台湾 “商务印书馆”，１９８２
年影印本，史部，第６２３册，第１０８页。
参见马大正等主编：《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》 （同治、光绪、宣统朝卷），新疆人民出版社，１９９７年，
第３８１—３８２页。
参见刘锦棠：《伊犁将军病势较轻毋庸驰往》，杨云辉校点：《刘锦棠奏稿》，第４１５页。



设官分职，国家自有常经。若伊犁镇道等官应归抚臣统辖，则地方一切及营勇册籍即应

由色楞额悉数移交，以符体制。或以将军兼管伊犁、塔尔巴哈台等处巡抚事务，自伊犁原管

大河沿以西以及塔尔巴哈台等处，仍划归将军管辖，该镇道以下亦悉由将军统辖，臣即毋庸

过问。①

二　清末新政期间新疆督、抚、军改制的探索
光绪十七年 （１８９１），伊塔问题移交完毕后，朝廷对甘肃新疆巡抚、藩司、伊犁将军、副都

统等主要官员进行了人事调整，围绕伊塔道的纷争似乎得到了缓和。继任的甘肃新疆巡抚再无刘

锦棠那般对西北军政两端的影响力，因此，伊塔问题的争端虽得以缓和，但将军节制镇道的权力

却被合法化。监司位于伊犁，瓜田李下，不得不受命于伊犁将军，甚至随着道员、知府的人事调

整，甘肃新疆巡抚往往欲号令而不得。②

光绪二十七年 （１９０１），《辛丑条约》签订以后，日俄为了彼此在东北的利益发生利害冲突，
引起了１９０３年的日俄战争。光绪三十年，俄国战败，清廷担心俄国失去了辽东三省以后，会转
而加强对中国西北的侵占。为未雨绸缪，预先防范，清廷拟派一个熟悉西北边情、防务、外交并

善于用兵的大臣赴新疆掌控局面，因此特谕兵部尚书长庚任伊犁将军，诏加兵部尚书衔，并节制

全疆文武。要求自新疆库伦以西，乌里雅苏台、科布多、阿尔泰等地方均为长庚负责保护并整顿

的完整地区③，并谕 “其应如何筹饷练兵整顿地方之处，着会同潘效苏悉心通筹，妥议具奏”④。

从朝廷的谕令中可以看出，除所有新疆地方文武及兵饷一切事务，均归长庚节制，乌里雅苏

台、科布多、阿尔泰三地亦归其保护与整顿，从管辖范围与权力来看，虽无大将军的威名与权

势，但绝非一般驻防将军可比，权甚至在 “总统伊犁将军”之上。

据长庚之子回忆，慈禧原意是委派长庚经略西北全权之责。但由于时任新疆巡抚潘效苏与大

学士瞿鸿銻是湖南同乡，瞿鸿銻为了袒护潘效苏不受长庚辖制，在拟旨时把 “全权”二字改为

“节制”⑤。长庚尚未赴伊上任之时，曾奏请将伊犁将军的 “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之印”交由伊犁

副都统广福署理，另刊刻木质关防一颗，文曰 “兵部尚书衔总统伊犁等处将军节制新疆地方文

武兼理兵饷事务之关防”⑥，从而树立其 “节制”权威。因为往往 “节制之旨”只不过是有名无

实的空衔，远不如 “钦差”实权，但长庚为避嫌并未奏请 “钦差”关防。

此外，为了给长庚节制全疆文武扫清障碍，光绪三十一年 （１９０５），潘效苏经陕甘总督升允
奏参革职。同时，长庚亦疏请统筹全局，裁去新疆巡抚、伊犁将军，增设总督兼管巡抚事宜。

奏新疆强邻逼处宜筹久远之规，以资整顿而固疆圉，折内有纲领者理财也，练兵也。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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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大正等主编：《清代新疆稀见奏牍汇编》（同治、光绪、宣统朝卷），第５１５页。
参见陶模著，杜宏春补证：《陶模奏议遗稿补证》，商务出版社，２０１５年，第１４３页。
参见赵欣余：《回忆先父陕甘总督长庚在西北的四十余年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１２０辑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
１９９０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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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赵欣余：《回忆先父陕甘总督长庚在西北的四十余年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１２０辑，第９７页。
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：《朱批奏折》，档号：０４－０１－０１－１０７７－０５４；《录副奏片》，档号：０３－５４６７－
０２１；杜宏春校笺：《伊犁将军马、广奏稿校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１６年，第３２４页。



莫若裁去新疆巡抚、伊犁将军，添设总督兼管巡抚事宜，庶呼应灵而无磗格之虞，事权重而

有专一之责。①

但朝廷并未认同长庚 “设督裁抚、军”的建议，而是另授安徽布政使联魁继任甘肃新疆巡抚。

上任伊始，长庚本欲与新任巡抚联魁会商筹饷练兵、整饬地方、盘查司库等事，并拟亲赴南

北各城暨沿边各卡，周历查看，校阅营伍，考察吏治，以及布置农、工、商、牧②、“筹拟北方

兴屯，请筑西安至兰州，归化至包头，包头至古城各铁路”③，但均因继任巡抚联魁的不配合，

皆告失败。可见，军、抚之争，无关满汉，而是制度使然，纵使长庚有 “节制”全疆文武之名，

但 “将军之职，不过镇守地方，不调汉士官兵，不问民事，地方文武一切不禀将军，虽欲节制

而无从”④。

长庚虽与联魁配合不洽，但毕竟有 “节制文武”之名，尤其是伊犁地方文武及伊塔道，事

权亦收归伊犁将军手中。但随着外官制改革的逐步展开，朝廷内外对新疆官制纷纷提出改革

倡议。

光绪三十二年 （１９０６）丙午，官制改革，已经是众心所向。皇室载振曾说：“当今之世，非
推行新政，不足以图存。而新政则断宜先改官制，务使尽人知责任之所在。”⑤ 因此，随长庚提

出 “设督，裁抚、军”的建议后，侍读学士恽毓鼎与御史黄昌年针对伊犁将军、新疆巡抚事权

不一的现状，于三十二年二月共奏 《请设新陕总督折》。⑥ 恽毓鼎认为西北边防万分重大，处非

常之时，为顾全大局起见，当斟酌旧制，特设新陕总督，委以重权，节制新疆、甘肃、陕西三

省，“使关内外联合一气，新疆屹然为重镇，然后可保蒙古、保川滇，以卫京师”⑦。恽毓鼎先

从将军之制与督抚之制各自的职掌特点入手，并简要回顾了左宗棠、刘锦棠的设省方案的优点与

缺陷，总结出新疆设省二十年来新疆政局事权不一的原因。⑧

恽毓鼎的详细方案是参酌左、刘二人的设计，设立新陕总督驻扎新疆，节制新疆、甘肃、陕

西三省。裁撤陕甘总督，另置甘肃巡抚，使关内外连为一气，最终达到保新疆以保蒙古、西藏，

保蒙古即保京师，保西藏即保川滇的目的。而且从陕甘总督、新疆巡抚的旧制来看，裁一督一

抚，另置一督一抚，官缺毫无增加。只是巡抚驻地由关内移驻关外，并不时巡阅甘肃，设甘肃粮

台转运新疆后路粮饷。拟设的新陕总督毋庸兼巡抚衔，但领新疆布政使，以藩司举职民政事务，

“总督但责其效，而亦无庸下侵其权，凡事悉照定章，亦不必更新制度”，如两江总督所领之江

宁藩司。从西北边疆大吏来看，长庚即是新陕总督的合适人选，如果 “重其事权，责其专任，

必能恢张伟略，使国家无西顾之忧”⑨。

在恽毓鼎看来，设新陕总督，节制三省，以伊犁将军长庚出镇，既能统一事权，又能得到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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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赵欣余：《回忆先父陕甘总督长庚在西北的四十余年》，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１２０辑，第９３—９５页。
参见杜宏春：《伊犁将军马、广奏稿校笺》，第３２４页。
《清史稿》卷４５３《长庚传》，中华书局，１９７７年点校本，第１２５９９页。
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１册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２９６页。
《瞿鸿銻朋僚瞿鸿銻书牍选》（下），《近代史资料》第１０９期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，第６２页。
据罗迪楚回忆，“丙午春夏，学士恽毓鼎、御史黄昌年同时奏改新伊总督”，而非 “新陕总督”，此处当从

当事人所著之 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。

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１册，第２９８页。
参见恽毓鼎：《请设新陕总督折》，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８０５—８０７页。
恽毓鼎：《请设新陕总督折》，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８０７页。



庚的支持，因为长庚亦有设总督之议。而且新陕总督既可以调汉士官兵，又可以问理民事，地方

文武一切禀达总督裁决，事权重于经制将军，于边防、整事均有益处。最为重要的是，设新陕总

督与新疆，伊犁将军便不用节制全疆文武，统计定而职任专。但是，恽毓鼎并未议裁伊犁将军，

将军仍驻防伊犁，似乎以此设计，让满汉疆吏，朝廷内外均能接受。果然，在上 《请设新陕总

督折》的第二日，恽毓鼎便自豪的说：“昨折已下政务处议奏。政地诸公盛称此疏为经世大文，

卓识闳议。”①

实际上在光绪三十一年，恽毓鼎并无议设新陕总督的方案，而且其移军府、设屯垦大臣的看

法略显肤浅：

伊犁距乌鲁木齐二千余里，国门以外即非我有，将军驻此不足有为，可设提督或总兵一

员率兵镇守，而移军府于阿克苏，兼屯垦大臣，专理垦荒、练兵之事。阿克苏距关较近，声

势足以相接，其地素称膏腴，重镇可成。巡抚仍驻乌鲁木齐，统辖各郡县。②

因为将军移驻南路，巡抚虽可统一伊塔事权，但在南路又必多有纷争，最重要的是恽毓鼎并未能

洞察朝廷派长庚赴任将军并节制全疆文武的目的，一旦将军南移，北路一提或一总兵根本不足镇

守边界。实际上，其 “卓识闳议”的新陕总督方案当与一个人的影响有关，此人便是王树
"

的

学生罗迪楚。③

恽毓鼎在奏议新陕总督之前，罗迪楚曾与之共商措置新疆之策，罗迪楚在考核西北形势险要

方面甚为详细。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日，恽毓鼎正是在罗迪楚草奏的基础上加以修饰而拟定的

经理新疆疏。④

在该年二月初四的日记里，恽毓鼎谓其所设为 “新甘总督”⑤，但其正式奏闻的却是 “新陕

总督”，二者当系同一事。惟罗迪楚 《新疆政见》的自序中谓其该年三月的草奏为 “请照奉天、

广东、湖北，设立新疆总督，裁并伊犁将军、新疆巡抚，化合军抚，混一事权，开辟财源，大修

政治，经营西北，临制东南”⑥。与恽毓鼎的奏疏在核心观点上有重大不同。看来恽毓鼎明确表

示 “修饰”的地方即是此节。但罗迪楚设立新疆总督，裁并军、抚，统一事权的观念却与长庚

是一致的。虽无明确的证据表明伊犁将军长庚知晓恽毓鼎的奏疏系罗迪楚草稿，但疏入两宫后，

即发廷寄与伊犁将军长庚。长庚随后便奏请让罗迪楚由俄赴伊犁，入长庚幕府⑦，可见长庚极其

欣赏罗迪楚的才干。

恽毓鼎的奏疏得到了朝廷的赏识，政务处亦认可了斟酌旧制，设新陕总督驻扎新疆，另置甘

肃巡抚的方案，于是电寄长庚，令其 “将新疆各要政，规画布置，俟经理已有成效，应否改设

行省，届时由该将军妥筹请旨办理”⑧。并指出在各要政经理成效后，由伊犁将军请旨办理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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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见恽毓鼎：《请设新陕总督折》，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８０７页。
恽毓鼎：《请经营新疆折》，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２册，第８０５页。
罗迪楚，字景湘，一字肇樟，号南贞，生于咸丰辛酉 （１８６１）九月十六日，四川嘉定府犍为县人，生平见
《清代科举珠卷集成》“会试”，光绪十八年 （１８９２）壬辰。
参见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１册，第２９６页。
恽毓鼎著，史晓风整理：《恽毓鼎澄斋日记》第１册，第２９８页。
罗迪楚：《新疆政见》，民国２年 （１９１３）抄本，第１１页。
参见罗迪楚：《新疆政见》，民国２年抄本，第１１页。
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：《〈清实录〉新疆资料辑录》卷５７０，第５７０页。



非以往制度变更时需将军、巡抚或总督等会商妥筹后再请旨办理。如此安排，既可以免去许多纷

争，又赋予了伊犁将军从容规画布置的权力。

新陕总督尚未议定，光绪三十二年九月，清廷发布仿行预备立宪上谕。官制改革，成为预备

立宪的首要改革任务与核心内容①，新疆的 “督抚”改制，亦是朝廷外官制改革的重要内容。

光绪三十三年 （１９０７）四月，清政府为统筹西北全局，令各省各省督抚、将军、都统集议，以
求各抒所见。②

本来，廷寄伊犁将军令其单独规画妥筹请旨，而外官制改革开展后，却又让内外集议，反而

使局面复杂化，以致众论纷纭，迟迟未能定议。

光绪三十四年，乌里雅苏台将军马亮上 《裁并新疆官缺兵额节饷练军折》③，并详述设新疆

总督，化合军抚的方案：

并设总督一员，兼管巡抚事，驻塔尔巴哈台、伊魿两副都统皆归节制。得旨：会议政务

处会同伊犁将军、陕甘总督、新疆巡抚、迅即妥议具奏。④

可以看出，曾任伊犁将军的马亮对新疆事权不一的原因有切肤的认识，认为只有新疆事权统一，

改练新军、筹边防诸务方能顺利展开。在设新疆总督兼巡抚事，裁新疆巡抚、伊犁将军的观点

上，马亮与长庚是一致的。同年，长庚预筹新疆应办事宜，将伊犁应办各事分为练兵、购械、兴

学、牧政、商务、工艺六端。

而升允、联魁的电奏说帖请旨，却是则主持甘新联为一气，以关内控制关外，而无取乎更

张，可见此二人是反对新疆设总督裁军、抚的。但正如袁大化所言：“新疆以甘肃为堂奥，甘肃

以新疆为藩篱等语，原属不刊之论。”⑤ 然此举却使马亮、长庚的奏请事虚悬。

又有呈新疆南北分省，设南疆巡抚于阿克苏，督抚并建的提议。本来因军抚事权不一而改设

总督，而督抚并建，南北分省，更是去一弊政又生一弊端。新疆虽然幅员辽阔，“东西长而南北

狭，宽者广三千里，其狭多不及半。若以南北分省，划天山为界，两省狭地有不三百里者”⑥。

因为督抚、将军各牒，政务处意见不合，朝廷不得把握，因此朝廷令内外集议，反而令局面

复杂化。适伊犁将军长庚调任陕甘总督，联魁因事开缺，政随人变，新疆官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只

能寄托于新任巡抚袁大化到任后，再 “将马亮所陈各节，长庚、升允、联魁等拟具说帖，逐条

详细调查，再行奏明，饬交臣处归入新官制案内，一并厘订”⑦。

而新任巡抚袁大化尚未覆奏，朝廷又有新旨，授志锐为伊犁将军，令其整顿伊犁地方事务，

“所有附近伊犁地方文武各官，均归该将军节制考查。其练兵察吏一切事宜，着会商袁大化妥筹

办理，随时具奏”⑧，旋而又赏伊犁将军志锐尚书衔。⑨ 将军、巡抚各仍其旧，一切似乎又回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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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外官制改革之前的局面。

宣统三年 （１９１１）闰六月，袁大化终于覆奏 《议复伊新全局折片》。袁大化以当事人的角度

陈奏伊犁将军、新疆巡抚、陕甘总督的畛域之防，“万不获已，于变通旧制之中权为两利俱存之

道”。袁大化主张将伊犁将军、塔城参赞大臣、甘肃新疆巡抚三缺，一并裁撤，仿照盛京，改设

新疆总督一员，兼管巡抚事务，仍以迪化为治所，旗汉并用。可以说在 “设总督，裁军、抚”

的主张上面，袁大化与长庚、马亮是一致的。在次基础上，袁大化尤其强调了甘新两省的关系，

并建议自提镇、司道以下文武各员，仍遵循旧章，由陕甘总督兼辖，以示联络一气。实际上，此

举主要是寻求陕甘总督长庚的支持。然而凡总督兼辖省分，其政全在巡抚，总督徒拥虚名，何况

以一督兼辖另一督。

长庚任陕甘总督后，罗迪楚奉命赴兰州，继续担任长庚的幕僚。罗迪楚曾草拟 《新疆政见》

２２篇，包括物产、商业、军政、学务、财政、交涉、理藩、预备立宪、联蒙络藏等事宜，无不
以 “设督，裁军抚”为前提。最为重要的是，合巡抚易总督，改官不改府，将军并总督，省伊

犁全府之费，撙节更为不少。南疆不设巡抚，不添司道，不建衙署，不费一钱。

傅秉鉴将２１篇四禀度支部，指出皆为罗迪楚起草，一字不易。罗迪楚亦得到了清廷的赏识，
被令迅速赴京，密询议新疆总督、藩司。清廷似乎下定决心议改新疆总督，化合军抚，然而事未

定辛亥革命爆发，新疆 “设督，裁军抚”之议最终不了了之。

纵观丙午新政期间的新疆改制之议，长庚、马亮、袁大化、罗迪楚等人主张改设总督，化合

军抚，统一事权；升允、联魁主张甘新联为一气，无取更张；更有建议新疆南北分省，设巡抚于

阿克苏者。直至辛亥革命爆发，以上建议无一践行。在议改官制期间，伊犁将军仍兼尚书衔，节

制伊犁地方文武，与新疆巡抚分治。正如罗迪楚总结的：“军务不化，伊犁繁复不能归公，新疆

百政难施，尤为军政财政之阻。”①

结　语
新疆设省，施行新的行政体制，试图依靠郡县制下精心设计的行政管理制度与强大的武力，

在边疆危机下完成制度调整与创设，从而带动边疆治理模式的彻底转变。可以说，改变 “旧

制”，施行 “新制”，但从朝廷中央一体的角度出发，“新制”不新。由于朝廷议定的新疆行省建

置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左宗棠、刘锦棠最初的设计，以致贯穿于清末新疆省政治生活内部最突出的

问题———军抚争权与督、抚、将军关系问题，本质上是因新疆行省制度设置的不完善及行政层级

的缺陷造成的。

然而经过清末几十年的发展，新疆政治与社会较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这些变化，又恰恰

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同步。可以说新疆社会转型是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诸结构的变迁过程，

也是新省新旧结构互相纠葛的制约与转化的历程。其中既有 “西风东渐”而带来的新结构、新

因素的增长，也有旧结构、旧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转化与变迁。尤其是当朝廷的谕令章程与

社会常情发生矛盾时，这个新设行省也在制度构建与运行过程中不断地被调适，从而寻求行政机

制运行的畅通以及效率的提升，最终并入晚清政府由探索改革至全面变革的轨道。

（作者单位：延安大学历史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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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参见罗迪楚：《新疆政见》，第１４页。


